
常熟市中心城区外市级绿化养护测评办法

一、 为促进中心城区外市级绿化养护管理常态化、 规范化、

制度化发展，完善绿化管养良性运行体系， 切实提高养护管理水

平，根据《关于调整三环路外绿化管养体制的批示》 (〔2016〕 下

字 390号)和《常熟市绿化养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X常财综[2020]

5 号) 的要求， 由市资规局组织开展中心城区外市级绿化养护测

评工作，测评原则每月开展一次。 测评由市资规局组织人员及各

镇 (街道) 绿化管养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测评； 各镇 (街道)

作为被测评单位，采用全覆盖形式开展现场测评，得分作为各镇

(街道) 养护经费结算依据， 评分结果以书面形式通报各镇 (街

道)政府及绿化管理部门。 工作经费每年度测评并结算一次。

二、 评 分：

(一) 养护测评及养护经费。 按照《常熟市中心城区外市级

绿化养护评分细则 》 对各镇 (街道) 绿化养护情况进行测评 。

1.评分采用百分制。 测评项目所占分值分别为： 养护技术45

分、 绿地保洁20分、 绿化保护20分、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15分。

某项扣分超过总值， 可在总分中扣减。

2.直接扣分 (项目):

( 1) 对 日常巡查和测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发出书面通知

要求在期限内完成整改；对整改不到位或未按期整改的扣 10～15

分一次。

(2) 接相关举报、 媒体曝光、 上级领导点名批评的绿化管














